
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信诚中证基建工程指数型证券投资 

基金（LOF）参加直销渠道赎回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

 

为更好地满足基金份额持有人的需求，降低投资成本，进一步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，

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已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发布公告，自 2016

年 10 月 11 日至 2017年 10月 10 日期间针对信诚中证基建工程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（LOF）

（以下简称“本基金”）开展为期一年的直销渠道赎回费率优惠活动。为了答谢广大投资人

对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支持和厚爱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、《公开募

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《信诚中证基建工程指数型证券投资基

金（LOF）基金合同》的有关约定，本公司决定自 2017 年 10 月 10 日起，继续开展针对本基

金直销渠道赎回费率的优惠活动，具体安排如下： 

一、适用基金 

信诚中证基建工程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（LOF）（基金代码：165525） 

二、适用渠道 

本公司直销中心及网上直销交易平台 

三、优惠活动期限 

自 2017 年 10 月 10 日起，优惠活动截止日期另行公告。 

四、费率优惠情况 

优惠活动期间,凡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及网上直销交易平台申请赎回的投资者,在赎回

时,赎回费享有如下优惠: 

 

费用种类 
持有时间 Y(年) 原赎回费率 

优惠后赎回费率 

赎回费率 

Y < 1 年 0.50% 0.125% 

1 ≤ Y < 2 年 0.25% 0.063% 

Y ≥ 2 年 0 元 0 元 

优惠后的赎回费将 100%归入基金资产。此次费率优惠不会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造成

不利影响。 

五、重要提示  



1、本公告构成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赎回费一节的补充，基金管理人将在届时更新基金招

募说明书时将以上内容一并加入。 

2、本公告涉及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，优惠活动期间，业务办

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本公司的安排和规定为准。  

3、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： 

公司网址：www.xcfunds.com 

客服电话：400-666-0066 

 

风险提示： 

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，但不保证基金一

定盈利，也不保证最低收益。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《基金合同》、《招募说明书》等基金法

律文件，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，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、投资期限、投资经验、资产状

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2017 年 9月 29 日 




